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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监测设备设置要求》是2024年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33号文件下发的地方标准修订项目，已于2月份提交制定地方标准项目申报书。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修订起草单位为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三）协作单位

本技术规范协作单位为山西友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四）规范主要起草人

本规范研究由高海峰负责规范编制的组织、协调工作；进行规范需求分析，担任主编。

其他主要起草人员为李怀玉、褚万里、王秦峰、郭芸芳、郭建兵、高立、杨勇、白金亮、高文峰、杨治国。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公安交警在道路通行安全，畅通工作中肩负重要责任，目前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和控制相关设备布设已经有相应标准，但是对高速公路的管理，随着交管工作的持续发展，目前正在进行大量信息化建设，为科学合理设置交管监测设备，提高政府投资有效性，避免重复浪费，特制定此标准，以指导和规范高速交管监测设备的设置，提高系统建设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4年3月1日～4月10日成立标准编制组，成立标准起草组，确定工作方案，明确编写人员职责分工。
开展考察调研

编写组收集了本标准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规范标准等，同时通过国内调研，广泛搜集资料等，对山西省公安厅交管局及下属高速支队、大队等单位进行了充分调研，明确了《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监测设备设置要求》技术规范的编制内容、技术要求及相关规定。

（三）标准起草、征求意见与送审

2024年4月11日～5月10日编写组收集资料，开展前期调研；2024年5月11日～6月20日编制标准草案；2024年6月21日～7月25日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2024年7月26日～8月15日编制标准送审稿及其编制说明；2024年11月申请标准审查会进行审核；2025年3月28日山西省公共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对我单位修订进行了审查，形成了专家审查意见，2025年4月，编写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

四、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规范编制原则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考虑的原则包括实用性、通用性和先进性等。

——实用性。结合山西省高速公路道路实际路况，系统设备设置和应用具有自身特点，本地方标准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有实用性，促使山西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信息化建设及应用的技术进步；

——通用性。本标准是关于公安交管基础应用系统设备在高速公路上设置方面的标准，虽然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山西省公安厅交管局，但本标准仍然要考虑公安其它部门、交通部门等的适用性；

——先进性。我国尚未制定相关内容的国家、行业、地方等标准。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结合先进的技术应用，保障本标准的先进性。

（二）主要内容依据

重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家标准《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526），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LED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GA/T484）、《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497）等。

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修订。

本文件代替DB14/T 1537-2017《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综合监测设备设置要求》，与DB 14/T 1537-2017相比，进行了编辑性修改。第三章术语和定义中“LED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由“以文字、图形、视频图像等方式表达交通诱导信息的，由像素组成的显示屏幕”（来源：GA/T 484-2010，3.5）修改为“以文字、图形、视频图像等方式表达交通诱导信息的设备”（来源：GA/T 484-2018，3.4）

除编辑性修改将“布设区域和设置要求”修改为“区域设置”（见第1章）；增加了“交通安全监测设备”的定义（见3.2,2017版3.2）；增加了“无人机机巢”的定义（见3.14）；增加了“无人机机巢”的设置要求（见第6章）。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规范的关系
标准制定遵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公安部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规。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分为6章，主要规定了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监测设备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布设区域和设备设置。

1.范围

对文件的内容和应用范围做出了规定。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文件的引用标准进行了列举。

3.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交通安全监测、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LED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等13个术语和定义。  

4.一般要求

主要规定了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监测设备设置的基本要求和规范。

5.布设区域

山西省高速公路公安交通管理监测布设点位设置区域主要包括：收费站、服务区、互通式立体交叉、下坡、平曲线、傍山险路、长隧道、特大桥、团雾多发区、省际交界、辖区交界、其它区域。

6.设置要求

对上述不同区域，按照交通安全管理要求，有针对性的布设不同的交通安全监测设备。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重点依据国家标准《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526），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LED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GA/T484）、《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497）等。

目前国内外尚无关于公安交管基础应用系统设备在高速公路上设置方面的标准，属于国内领先。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推荐作为地方标准推广实施。

八、实施标准的措施
标准审核通过后，要求全省范围进行宣传、贯彻，真正实施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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